
证券代码：002724         证券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15-042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监交易

所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5】第 282 号《关于对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半年报的问询函》，公司经认真核查，现就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1、2015年上半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亿元，同比下降18.14%；发生

管理费用8,380万元，同比上升27.46%，请详细说明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变动不

一致的原因。 

回复： 

2015年上半年，公司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较2014年同期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4,342.77 41,953.53 -18.14% 

管理费用 8,380.37 6,574.83 27.46% 

2015年上半年公司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变化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上半年支付的员工补助2,564.17万元计入了管理费用。公司位于东莞

松山湖工业园的建设已接近尾声，公司将逐步在东莞松山湖工业园开展生产，形

成深圳和东莞两大生产基地。公司未在东莞招聘与生产相关的人员，而是将一部

分深圳生产基地员工调度到东莞生产基地，为了保证人员调度至东莞生产基地期

间的平稳过渡和保证市场供给，公司于2015年4月支付给供应链管理部、品质保

证部和实验室这三部门员工补助（相关事项已于2015年4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

公告编号：2015-007）。2015年上半年剔除支付员工补助的影响,管理费用与营

业收入的变动方向一致,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4,342.77     41,953.53  -18.14% 

管理费用     8,380.37      6,574.83  27.46% 

2015 年剔除员工补助的管理费

用 
    5,816.20      6,574.83  -11.54% 

2）管理费用中固定费用占比较高。公司的管理费用中大多是固定费用（如：

员工资奖金及福利、房租水电管理费、办公费等），这部分费用不随营业收入同

比例下降。公司管理费用中固定费用占比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其中：2014 年 1-6 月 

管理费用（扣除员工补助） 5,816.20 14,005.63 6,574.83 

其中：固定费用 3,846.64 9,103.27 4,064.99 

固定费用占管理费用的比例 66.14% 65.00% 61.83% 

综上,由于2015年上半年公司支付了供应链管理部、品质保证部和实验室三

部门员工补助,同时管理费用中固定费用占比较高,导致2015年上半年管理费用

与营业收入变动不一致。 

2、2015年上半年，你公司销售毛利率为70.62%，请结合同行业公司毛利率

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毛利率水平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5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毛利率为70.62%，与同行业公司毛利率对比情况如

下： 

项目 2015 年上半年毛利率 

佛山照明（000541） 23.51% 

雪 莱 特（002076） 26.37% 

阳光照明（600261） 24.07% 

勤上光电（002638） 27.53% 

上市公司均值 25.37% 

海洋王（002724） 70.62% 

如上表所示，公司毛利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原因是公司采用与大型

机构客户相适应的直销模式，附加值服务较高。 

公司的客户群体中85%以上为大型机构客户，主要分布于电力、冶金、铁路、

油田、石化等行业，对特殊环境下的照明设备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为

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公司主要采取直销模式，而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采取经



销商模式。  

公司直销模式将客户服务作为增加产品附加值、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

因素。针对各行业客户的特殊环境照明需求，服务工程师在客户所在地长期驻点，

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①在售前方案设计阶段，公司工作人

员深入工作一线了解客户现场的特殊用灯环境，确认客户的照明需求和关注的价

值点，指派服务工程师设计相应的照明服务方案。②售中施工安装阶段适用于照

明施工工程和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由第三方负责工程施工和设备安装，公司指定

专员现场提供设备安装的技术支持，并配合施工方对照明设备进行专业调试。③

在售后服务阶段，公司承诺便携、移动照明设备3.5年保用期，固定照明设备7

年保用期，并为客户建立详细的信息档案，针对客户的行业特点制订差异化的持

续服务计划。 

公司采用直销模式需要自身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培养专业的销售服务团队，

建立完善的营销网络，客观上带来较高的销售费用；而同行业上市公司销售多采

用经销商模式，由经销商负责市场推广和客户维护，在快速拓展营销网络的同时，

能够节约销售费用。 

公司产品价格包含了服务工程师为客户提供的附加值服务，为了剔除销售模

式差异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以销售毛利扣减销售费用后的值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定

义为“剔除销售模式差异影响的修正毛利率”来对比各公司获利能力的差异。 

2015年上半年，各公司剔除销售模式差异影响的修正毛利率如下： 

项目 2015 年 1-6 月 

佛山照明（000541） 18.11% 

雪 莱 特（002076） 19.21% 

阳光照明（600261） 20.10% 

勤上光电（002638） 19.84% 

上市公司均值 19.31% 

海洋王（002724） 17.85% 

注：剔除销售模式差异影响的修正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

/营业收入 , 上述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开财务数据。 

由上表，剔除销售模式差异的影响后，公司和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毛利率相当。 

3、2015年上半年，你公司发生销售费用1.81亿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52.77%，

请结合同行业公司销售费用率水平，详细说明你公司销售费用率高于同行业水

平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5年上半年，公司与同行业公司销售费用率对比分析如下： 

销售费用率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其中：2014 年 1-6 月 

佛山照明（000541） 5.39% 6.77% 4.08% 

雪莱特（002076） 7.16% 11.88% 14.17% 

阳光照明（600261） 3.97% 4.09% 5.22% 

勤上光电（002638） 7.69% 8.62% 6.02% 

上述四家公司平均 6.05% 7.84% 7.37% 

海洋王（002724） 52.77% 41.02% 45.73%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公开财务数据 

如上表所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销售费用率高于平均水平，主要

由于公司特殊环境照明行业的行业特点及销售模式决定的，具体原因如下： 

①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直接面向终端用户进行销售。公司销售人员数量、

销售人员比例均较同行业上市公司高。以 2014 年度为例，公司和同行业公司的

销售人员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销售人员 生产人员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佛山照明（000541）           516  5.77%       7,803  87.24% 

雪莱特（002076）           167  12.25%         651  47.76% 

阳光照明（600261）           274  3.26%       5,897  70.15% 

勤上光电（002638）           310  20.00%         761  48.00% 

海洋王（002724）         1,967  68.63%         372  12.98%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 2014 年年报 

由上表，同行业公司经营模式偏重于生产制造环节，销售人员数量和比例较

低，生产人员数量和比例较高。与公司的直销模式相适应，公司 65%以上的员工

为销售人员，公司销售相关人员包括服务工程师、技术服务工程师负责进行项目

设计、销售、售后服务，对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因此销售人员薪酬水平较高。 

② 公司产品与用户的应用环境联系十分紧密，营销人员包括服务工程师、

技术工程师等人员售前要针对不同的用户应用环境进行方案制作及设计、产品测

试、产品试用，售中需要现场配合施工安装，售后要进行时效性要求较高的现场

服务，因此差旅费用、市场推广费、通讯费用等较高。 

③ 公司在全国共建立了 133 个服务中心和近 800 余个服务部,办公场地与员



工宿舍主要为租赁房产，由此带来较高的租赁费用。 

综上，公司销售费用金额较高，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大符合公司现有的以直

销为主的经营模式和特殊环境照明行业特点。 

4、你公司半年度报告称，公司于2015年上半年支付了供应链管理部、品质

保证部和实验室三个部门员工补助2,564万元，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对上述员工补

助的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 

回复： 

公司位于东莞松山湖工业园的建设已接近尾声，公司将逐步在东莞松山湖工

业园开展生产，形成深圳和东莞两大生产基地。公司未在东莞招聘与生产相关的

人员，而是将一部分深圳生产基地员工调度到东莞生产基地，为了保证人员调度

至东莞生产基地期间的平稳过渡和保证市场供给，公司于2015年上半年支付给供

应链管理部、品质保证部和实验室三部门员工补助2,564.17万元（相关事项已于

4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15-007）。 

对于上述支付员工补助，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关于

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福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考虑支付辞退福利的一次性，支

付其他长期福利的员工后续无明确服务期限、只是为了保证人员调度至东莞生产

基地期间的平稳过渡和保证市场供给，据此按准则规定的补偿义务相关负债确认

的时点，支付的补助2,564.17万元于2015年上半年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于2015年4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给相关员工提供补助的议案》，同意公司给供应链管理部、品质保证部和

实验室三个部门员工提供补助（董监高除外），以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

性，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同时，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对供

应链管理部、品质保证部、实验室的员工提供补助，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主动性，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给相关员工提供补助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和审慎的

核查，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认为：本次提供补助的对象均为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的员工，相关员工不包含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上述补助将对2015

年和2016年的业绩构成一定影响，但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

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补助相关员工，有利于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有利于公司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5、本报告期末，你公司固定资产余额为5,397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3.40%，

低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固定资产余额及占比较低的原因

及合理性，并说明固定资产余额变动与产能、产量变动的匹配性。 

回复： 

1、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固定资产类别及占比的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海洋王（002724）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固定资产 5,398 5,812 6,666 

资产总额 158,732 113,035 103,317 

比重 3.40% 5.14% 6.45% 

  佛山照明（000541）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固定资产 40,453 45,157 51,177 

资产总额 531,443 367,305 351,696 

比重 7.61% 12.29% 14.55% 

  雪莱特（002076）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固定资产 26,784 14,489 14,198 

资产总额 124,238 59,177 68,693 

比重 21.56% 24.48% 20.67% 

  阳光照明（600261）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固定资产 95,420 77,886 74,992 

资产总额 462,202 417,572 421,931 

比重 20.64% 18.65% 17.77% 

  勤上光电（002638）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固定资产 34,893 33,512 32,134 

资产总额 320,362 322,658 317,759 

比重 10.89% 10.39% 10.11% 

注：同行业公司数据来源于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是房屋建筑物、运输设备、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模具，

2013-2015年上半年，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45%、5.14%、

3.40%，占比较低，与佛山照明、勤上光电相比差距小，与雪莱特、阳光照明相

比差距大。总体而言，公司固定资产占比较低，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主要



原因如下： 

（1）公司主要生产和经营场所为租赁房产 

公司主要生产和经营场所为租赁房产，自有房屋建筑物较少。公司正在新建

生产厂房和办公楼，以满足公司生产和经营需要，未来公司房屋建筑物将大幅增

加，固定资产占资产比重将会有所提高。 

（2）由公司生产模式决定了所需相关设备较少 

公司生产模式决定了所需相关设备较少。公司专注于研发和销售服务环节，

主要零部件通过直接采购和定制采购取得，公司生产环节主要包括组件组装、灯

具总装和灯具检测等工序，故所需的相关机器设备较少。 

（3）公司主要机器设备的自动化程度不高 

公司主要的生产和检测设备如激光标刻机、高低温湿热试验箱等均为半自动

化设备，很多生产环节由人工完成。随着特殊环境照明设备需求的差异化日益明

显，对产品质量要求将越来越高，因此公司必须投入更先进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和

机器设备满足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公司将增加生产线建设项目的机器设备投入，

未来公司的机器设备比重将会增大。 

（4）募集资金到账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2014年10月发行5000万股，共募集资

金4.44亿元，承销商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款4.07亿增加了资产总额，降低了固

定资产占比。 

综上：公司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固定资产金额及占资产总额比重较低，主要

是由于公司产品的生产模式为定制加工，其生产环节主要集中在组装和检测环节，

因此公司主要机器设备的自动化程度不高；另外受募集资金的影响，固定资产占

比较低。公司固定资产金额及占比与目前的生产模式相适应，是合理的。 

2、固定资产增长与产能、产量增长的匹配性 

项目 
2015年 6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万元）    5,397.88      5,812.21      6,666.04  

较同期增长幅度 -7% -13% -2% 

产能（套）  572,000.00    572,000.00    572,000.00  

较同期增长幅度 0% 0% 14% 

产量（套） 343,005.00    376,616.00    407,880.00  

较同期增长幅度 -9% -8% -2%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减少主要是由于部分运输设备处置及资产折旧引起，对产

能无影响；2015年上半年产量减少是由于公司2015年销售下降引起。 

综上：公司固定资产的增长幅度与产能、产量的增长幅度相匹配。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